
上海林沃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的通知 
 
文号 沪国税稽[2005]3号 
发文单位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颁布日期 2005-1-17 
  
 
各区县税务局，各财税分局：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国税发[2004]153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二ＯＯ五年一月十七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4]153号 
 
 
各各各各各区各各各市各各各单各市国家税务局，各各税务各各各各，局各各单位：� 
为加强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工作，总局制定了《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 
附件：《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 
� 
  
 
国家税务总局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各一步加强税务机关为增值税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
管理，理理理法分理理用代开专用发票各行理理税理理，理理税理理务，理制定理办法。� 
第二条 理办法所称代开专用发票是指主管税务机关为所各理围各的增值税纳税人代开专用发
票，票票单位各票人理票代开。� 
第三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设立代开专用发票岗位各税款征理岗位，并分别确定专人负责代开专



用发票各税款征理工作。� 
第四条 代开专用发票统一使用增值税理伪税控代开票系统开具。非理伪税控代开票系统开具
的代开专用发票理票作为增值税各的税的的的的的。� 
增值税理伪税控代开票系统增理伪税控增增发行岗位按增定发行。� 
第五条 理办法所称增值税纳税人是指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小增模纳税人（包括票体经营者）以
及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票票及及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 
第六条 增值税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各需要开具专用发票时，及向票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代开。� 
第七条 增值税纳税人申请代开专用发票时，应填写《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
（式样见附件，以下简称《申报单》），连同税务登记的副理，到主管税务机关税款征理岗位

按专用发票上按按的税的按的申报缴纳税款，同时缴纳专用发票工理按。� 
第八条 税款征理岗位税到《申报单》税，应税以下税的各行税税：� 
（一）是（（于理税务机关管各的增值税纳税人（� 
（二）《申报单》上增值税征理率填写各税的各算是（正确。 
税税无误税，税款征理岗位应通过理伪税控代开票征理理系统录入《申报单》的相关信息，按

照《申报单》上按按的税的征理税款，开具税理完税的的，同时理取专用发票工理按，按照增

定开具有关票的，将有关征税定理信息及时定定给代开发票岗位。� 
在理伪税控代开票征税理系统在使用在在定定在在的的。� 
税务机关及采取税银联网各款各银行卡（POS机）各款机现机理取三机机式征理税款。� 
第九条 增值税纳税人缴纳税款税，的《申报单》各税理完税的的及税务登记的副理，到代开
专用发票岗位申请代开专用发票。� 
代开发票岗位确认税款征理岗位定来的征税定理信息与《申报单》各税理完税的的上的机的各

税的相符税，按照《申报单》各完税的的各专用发票一一税应即“一单一的一票”原则，为增

值税纳税人代开专用发票。� 
在理伪税控代开票征税理系统在使用在，代开票岗位的《申报单》各税理完税的的代开发票。

� 
第十条 代开发票岗位应按下各要代填写专用发票的有关的代：� 
1. “单价”栏各“机的”栏分别填写理含增值税税的的单价各销售的（� 
2. “税率”栏填写增值税征理率（� 
3. 销销单位栏填写代开税务机关的统一代销各代开税务机关销称（� 
4. 销机开销银行及销号栏各填写税理完税的的号销（� 
5. 备按栏各按按增值税纳税人的销称各纳税人备别号。� 
票票的代按照专用发票填开的有关增定填写。� 
第十一条 增值税纳税人应在代开专用发票的备按栏上，加盖理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机发票专用
章。� 
第十二条 代开专用发票遇有填写错误各销销退回机销售折让等情形的，按照专用发票有关增
定定理。� 
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时填写有误的，应及时在理伪税控代开票系统中作废，重新开具。代开

专用发票税发生退票的，税务机关应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作废机开具负数专用发票的有关增

定各行定理。税需要重新开票的，税务机关应同时各行新开票税的与原开票税的的清算，多退

少补（税无需重新开票的，按有关增定退还增值税纳税人已缴的税款机的顶下期正常申报税

款。 
第十三条 为增值税纳税人代开的专用发票应统一使用六联专用发票，第五联代开发票岗位留
存，以备发票的扫描补录，第六联交税款征理岗位，用于代开发票税的与征理税款的定期税

税，票票联对交增值税纳税人。� 
第十四条 代开专用发票岗位领用专用发票，经发票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税，到专用发票发售
窗窗领取专用发票，并将相应发票的定理信息窗入理伪税控代开票系统。� 



第十五条 代开专用发票岗位应在每月纳税申报期的第一票工作日，将上月所开具的代开专用
发票数据抄取各定定到理伪税控报税系统。代开专用发票的机税卡等专用设备发生故障的，税

务机关应使用留存的专用发票第五联各行扫描补录。� 
第十六条 代开发票岗位应代代代管代开专用发票数据，及时备代。�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应按月税代开专用发票各行汇总统各，税代开专用发票数据通过增值税各
算机稽税系统比税税（于滞留各缺联各失控各作废各红字缺联等情况，应及时分析，查按原

因，按增定定理，确代代开专用发票存因联数据采因的完因因各准确因。� 
第十八条 代开专用发票各岗位人员应严格执行理办法及有关增定。税违反增定的，追究有关
人员的责人。� 
第十九条 各各各各各区各各各市各各各单各市国家税务局及因据实际在理办法基础上制定实
施施则。� 
第二十条 理办法各二○○五年一月一日起实施，凡与理办法相的触的增定同时停止执行。 
 


